


高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行政执法数据分析报告
今年以来，在总队、支队的正确领导下，我大队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重要训词精神为指导，严格按照年度重点工作安排，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部署、高质量推进，逐步加大监督执法和服务保障力度，全面提升消防监督执法质效和规范化水平，维护消防执法队伍良好形象，优化消防法治化营商环境，现将2023年高阳大队行政执法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3年行政执法数据情况
（一）执法人员
高阳大队共有行政执法人员4人，其中法学类专业1人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兼职法制审核人员1人，法核人员比例为25.00%。
（二）行政许可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我大队未办理行政许可案件。
（三）行政处罚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我大队共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17份，罚款19.68万元，其中责令“三停”单位2家，法核率为100.00%，已在信用平台进行公示。
（4） 行政强制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我大队共办理行政强制案件2起，法核率为100.00%，已在信用平台进行公示。
（5） 行政强制执行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我大队未办理行政强制执行案件。
（六）监督检查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我大队共检查社会单位1220家，发现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1159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758份。
[bookmark: _GoBack]二、存在的不足
2023年，我大队在行政执法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效，切实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达到了一定的教育意义，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执法案卷自查自纠落实还不够扎实。部分案卷中仍存在语言表述不准确，法律文书勾选、填写不够规范等基础错误；二是监督执法重点还不够突出。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数量少且多数为表面问题，对违法惩戒的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三是执法人员业务水平还有待提高。个别执法人员的本领恐慌意识还不够高，接受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较少，对消防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学习不深不透。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大队将继续严格落实上级有关要求，充分认清当前执法形势，认真分析对照总队、支队执法质量考评重点内容，以“规范消防行政法律文书、加强消防监督业务学习、督促整改评查问题”为中心，提高消防监督人员消防执法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 严格按照“双公示”工作要求，按时限主动公开所有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充分发挥大队职能，坚持全员学法，多措并举，坚持事前问责与事后追责相结合，大力促进监督执法人员进行自我检查、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                                                                                                                                                                                                                                                                                                                                                                                      
（一）提高政治站位，转变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大队党委的核心领率作用，强化源头治理，深刻汲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紧盯问题核查整改，经常性开展警示教育，切实将问题整改与改进工作作风、狠抓落实有效结合，坚持事前问责与事后追责相结合，罚教结合，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二）全面提质强能，规范执法行为。以全员岗位练兵为载体，激发执法人员自主学习积极性，优化完善培训考评机制，推进辖区消防救援站开展防火工作，切实围绕消防法律法规的适用、消防违法事实的调查、执法程序的规范、法律文书的内容填写和制作以及各类案卷审查要点等突出问题开展业务培训，夯实理论基础。
（三）落实评查整改，提升执法质量。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及历次执法质量考评通报情况，对考评中具有普遍性、反复性的执法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查找问题症结，研究改进和加强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有效措施，落实案卷日常自查、定期互查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摒除侥幸心理，切实以执法质量提升推进重点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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